
中央警察大學射擊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4 及 115 學年度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 100分，評分項目計有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 2項。 

（一）術科測驗：占 70分，依術科測驗成績核分。 

（二）專長成就：占 30分，依以往比賽成績核分(計分期間詳如本評分規定

第 5點第 1款)。 

三、術科測驗占 7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配分如下： 
男子 25 公尺中火手槍及 

女子 25 公尺手槍 
男、女空氣手槍 男、女空氣步槍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70 571以上 70 571以上 70 618.6以上 

69 568-570 69 568-570 69 617.6-618.5 

68 565-567 68 565-567 68 616.6-617.5 

67 562-564 67 562-564 67 615.6-616.5 

66 559-561 66 559-561 66 614.6-615.5 

65 556-558 65 556-558 65 613.6-614.5 

64 553-555 64 553-555 64 612.6-613.5 

63 550-552 63 550-552 63 611.6-612.5 

62 547-549 62 547-549 62 610.6-611.5 

60 546 60 546 61 609.6-610.5 

58 545 58 545 60 608.6-609.5 

56 544 56 544 59 607.6-608.5 

54 543 54 543 58 606.6-607.5 

52 542 52 542 57 605.6-606.5 

50 541 50 541 56 604.6-605.5 

不予計分 540以下 不予計分 540以下 54 603.6-604.5 

備註 

男子 25公尺中火

手槍及女子 25公

尺手槍成績不計

小數點 

備註 
空氣手槍成績不

計小數點 

52 602.6-603.5 

50 601.6-602.5 

不予計分 601.5以下 

備註 
空氣步槍成績

計小數點 

四、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團體賽成績不計分）占 30分，配分如下： 

全國賽名次 

（10分） 

     組別 

名次 

社會組 
高中組 

A級 B級 

第一名 5分 4分 4分 

第二名 4分 3分 3分 

第三名 4分 3分 3分 



註：逐次加總，最多以 10分為限 

成績達標 

（10分） 

比賽成績達 A級以上，得每次加 1分，加總後最多以 10分為限 

備註：國際賽、體育署核備之全國賽制(如綜合性賽制、盃賽、排名

賽、選拔賽等)。 

國 手 資 格 暨 

國 際 賽 名 次 

（10分） 

一 奧運、世界盃 第 1-8名：8分 

二 亞運、亞洲盃 第 1-8名：6分 

三 區域賽 第 1-8名：4分 

四 獲選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 每次 3分 

備註：第一至四項得併計，加總後最多以 10分為限 

五、注意事項： 

（一）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 2年度 1月 1日至測

驗日前 1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術科測驗當日，僅能補繳報

名後至測驗前 1日辦理之比賽成績證明文件。報名時未檢附之比賽成

績證明，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追認。 

（二）應檢附獎狀影本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認證之成績證明影本，以憑核算

得分。 

六、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 70分。 

七、同甄試項目技術測驗總成績相同，薦排原則如下： 

（一）總成績相同者，以術科測驗(占比高)成績高者優先推薦。 

（二）總成績相同且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亦同分者，則以術科測驗原始成績

按國際射擊運動聯盟(ISSF)一般技術規則，決定排名順序。 


